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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怎麼說…
　申請人（即要保人）丙ｏｏ於 2009 年 4 月 28

日以自己為要保人，其配偶丁 oo( 下稱丁君）為被

保險人投保保單號碼第○○○ 890 號保險契約，保

險公司於 6 月 9 日以簡訊通知申請人 2015 年 6 月

2 日保單停效，申請人隨即於 2015 年 6 月 10 日致

電保險公司客服申請復效，保險公司告知復效必須

書面申請，須等保險公司寄送空白紙本表格填妥再

寄回。惟丁君於 2015 年 6 月 11 日身故，向保險

公司申請身故保險金，保險公司以事故發生時保單

停效，不予理賠。

  申請人因丁君酗酒致酒精中毒無法工作，留職停

薪在家休養，為避免丁君將戶頭的錢領出買酒，故

僅於戶頭存入足以支付保費之款項。保險公司每次

通知申請人保費未扣款成功，申請人均有轉帳至戶

頭等待扣款，但因保單數量不少，不清楚是何筆保

費未扣到款，保險公司簡訊也註明「若已繳款則無

須理會此通知」，故申請人未料到尚未繳納保費，

絕非刻意拖欠或不繳納保費。申請人主張保險公司

應給付保險金 100 萬元。

保險公司怎麼說…
 申請人丙○○於 2009 年 4 月 28 日以自己為要

保人，其配偶丁君為被保險人投保，保單於 2015

年 6 月 4 日停效。

 有關復效作業規定，雖保單條款第 7 條第 1 項前

段對於復效辦理方式並無特別約定辦理方式，惟雙

方於保單條款第 37 條實有約定：「本契約內容的

變更，或記載事項的增刪，除第 33 條規定者外，

應經要保人與保險公司雙方書面同意，並由保險公

司即予批註或發給批註書。」是保險公司依約請要

保人以書面方式填寫復效申請之作業程序應合於規

復效無需填申請書 存入帳戶即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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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及實務作業，並無違誤。另依保單條款第 7 條第 

1 項前段約定，及保險法第 116 條第 3 項前段規

定，對於停止效力之保險契約申請恢復效力者，其

開始恢復效力之時點為「清償保險費、保險契約約

定之利息及其他費用後『翌日上午零時起』」，亦

即在此時點前之停止效力期間，其保險契約並不溯

及恢復效力。保單停效後申請人雖於 2015 年 6 月

10 日來電保險公司通知欲辦理保單復效，但實際上

並未清償保險費。且依被保險人相驗屍體證明書觀

之，被保險人死亡時間係來電當日 23 時 50 分，縱

申請人於 2015 年 6 月 10 日來電當日完成保險費

之清償，然保險事故發生時其保單效力實際上仍未

恢復（意即仍為「停效期間」），保險公司依法仍

不負保險責任。保險公司已於 2016 年 9 月 13 日

返還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 168 ,910 元至申請人

指定之郵局帳號。

判斷理由說給您聽…
 按保險法第 116 條第 3 項前段規定：「於停止效

力之日起六個月內清償保險費、保險契約約定之利

息及其他費用後，翌日上午零時起，開始恢復其效

力。」

 申請人於 2015 年 6 月 9 日收受保險公司之停效

通知簡訊載明：「○○人壽通知您○○○ 890 保

單已停止效力。欲恢復保單效力，請於停效日起二

年內辦理復效手續，若已繳款，則無須理會此通

知。」觀其意旨，顯示祇要申請人繳款，即可恢復

保單效力，無須辦理復效手續，而申請人亦確實於

收受該簡訊當日即轉入足額款項 2 萬元至保費扣款

帳戶，則系爭保單復效所需繳納之相關費用，既已

於 2015 年 6 月 9 日置於保險公司可得扣款之帳戶，

依保險公司之通知簡訊，申請人繳款後，則無須再

為處理。

 保險契約停止效力之日起 6 個月內，倘要保人或

利害關係人於清償保險費及利息、費用後，翌日上

午零時起即應開始復效，無強制應先由要保人提出

復效申請書面之必要。保險公司雖辯稱保單條款第 

37 條約定，契約變更需經契約當事人雙方書面同

意，另提出其復效之內部作業規範，主張申請人申

請復效須檢附保險單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云云。依

保險法第 116 條第 3 項規定，申請人於停效 6 個

月內清償相關費用後翌日零時起保單效力即恢復，

更無待保險公司之同意。

 保單於 2015 年 6 月 10 日上午零時復效，業如

前述，則無論丁君係 2015 年 6 月 10 日或 2015 年

6 月 11 日身故，保單均已復效，故保險公司應依約

給付保險金。


